附件2
崇明区70周岁以上人员参加
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贴申报审批表

填报单位：
银行账号：
开户银行：
	补贴人数
	

	补贴金额
	小写金额：

	
	大写金额：

	填报单位 （盖章)

                   

经办人：        负责人：
日期：
	审核意见:
区医保中心（盖章)
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办人：        负责人：
日期：

	审批意见：
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（盖章)


经办人：        负责人：
日期：
	审定意见：
区财政局（盖章)


经办人：        负责人：
日期：

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本表一式叁份，一份乡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留存，一份区医保中心留存，一份交区财政局。
